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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6-9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拟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公司提供两笔借款，其中： 

（1）拟向公司提供借款8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18个月，年利率不超过5.68%，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2）拟向公司提供借款7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36个月，年利率为中环集团近期

发行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票面利率及承销费率，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等。 

2. 关联关系 

中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借款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6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秦

克景先生、张太金先生、张雄伟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还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召

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法人代表：张旭光 

注册资本：贰拾亿零玖仟贰佰伍拾捌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金融资产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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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除外）；电子信息及仪表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加工、销售、维修等；系统工程服务；

对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投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等。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的发

展，推动了公司建设项目的进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

权限的规定。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 2016年 10月 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董事会决定；  

3、上述关联交易表决事项符合《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天津中环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  

（二）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控股股东中环集团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借款，符合公司利益，支持公司的

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决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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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4日 




